广元市中医医院上门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	序号
	项目编码
	项目名称
	项目内涵
	除外

内容
	计价
单位
	说明
	价格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三甲
	

	1
	140200002

	上门服务费（县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

	在医务人员和患者双方自愿的情况下，医务人员到达患者约定地点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，含交通、健康指导及培训、医疗废物处置等，不含具体的 医疗服务项目收费。

	药品、医用耗材

	次·人

	县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“上门服务费”由医疗机构自主确定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“上门服务费”由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制定。

	副高以下155/副高及以上175
	市场调节价管理项目


备注：副高以下职称，以2公里为起步，每增加1公里加收2.5元，加收最高限价100元，副高及以上职称，以2公里为起步，每增加1公里加收2.5元，加收最高限价125元。
